
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華語文中心輔導人員設置及輔導要點 

108年11月13日華語文中心會議通過 

 

一、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華語文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為貫徹

實施修習華語學員輔導責任制度，提升本校國際華語生華語能力，以利

其於本校就讀之課程與生活適應，特訂定「華語文中心輔導人員設置及

輔導要點」 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 本中心輔導員之職責為協助中心學員之課業及生活，使其適應環境，提 

升華語文學習之成效。 

三、本中心輔導員每學期招募志工擔任，招募對象為本校在學學生。  

四、本中心輔導員須參與職前培育工作坊及期中在職培訓輔導會議、完成規定 

之輔導時數並繳交相關輔導紀錄，方通過輔導員考核。 

五、本中心輔導員為志工性質，不另支付酬勞，本中心每學期末經實際考核， 

頒予志工時數證明，其志工時數計入本校服務學習時數計算。 

六、本中心應定期舉辦培訓活動，提供輔導員相互交流機會與訓練，以 

提升輔導員輔導能力。 

本中心輔導員每學期須至少參與一次培訓活動，培訓活動之參與將作為續

聘之參考依據之一。 

七、本中心輔導員應依華語生學習與生活需求，進行輔導，每次輔導結束當週 

完成輔導紀錄表填寫並交回本中心存查。  

八、本辦法經華語文中心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